
1999年和2000年两次对该“三年计划”作出修

改。

2001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促进体制改

革三年计划”，将以前计划标题中的“放宽限

制”改为“体制改革”。这项计划覆含15个专

业领域中的554个体制改革项目，包括法律、

金融、教育、医疗、就业、销售和能源。此外

还包括104个跨行业的改革项目，涉及信息技

术、环境、竞争、标准认证，以及资格认证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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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
彻底的结构改革－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结束之后，

面对经济的停滞状况，日本不断加强体制改革

的力度，并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90

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措

施，旨在促进日本经济、社会和政府等方面的

体制改革。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日本

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从

而进一步强化了改革的必要性。这些变化包括：

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日益严重的环境

问题、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因全球经济

一体化而引发的工业结构的调整。

199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推进放宽限制

计划》，包括以下11个类别的1,091个放宽限

制事项：(1)土地和住房；(2)信息和通信；(3)

销售；(4)交通；(5)标准、认证和进口；(6)

金融、证券和保险；(7)能源；(8)就业和劳动；

(9)污染、废物和环境保护；(10)危险品、灾

害防护和公共安全；以及(11)其他事项。该计

划在1996年和1997年作了两次修改，并在1997

年的修改版中增加了第12大类别，即教育，使

项目总数达到了2,823个。

随着1995年计划的到期，1998年，日本政

府出台了《促进放宽限制三年计划》，此项计

划除了新的措施外，还包括前一计划尚未实施

的措施。该“三年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对日本

的社会和经济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在责任自

负规则和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对国际

社会完全开放的自由公正的社会和经济体制，

将公共行政管理的重点从事前规章制度的制定

转移到对遵守一般规则的事后监督上。该计划

在以前计划的12个放宽限制类别中，又增加了

三个新的类别，即竞争政策、保健和福利，以

及法律事务，共涉及624个事项。日本政府于

邮局
2007年的邮政事业民营化之后，诞生了日本邮政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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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

会，作为内阁府的一部分行使首相顾问机构的

职能，为期三年。由改革委员会制定的最初的

两份报告成为在2002年和2003年中对“三年计

划”进行修改的基础。2002年的修改计划将改

革的重点集中在医疗、社会福利和育儿保健、

就业、教育、环境以及城市改造等6个领域；

2003年的修改计划则综合了新的改革方案，将

重点放在特区创建和优化利用上，以推动结构

改革的发展。2003年12月，日本发布改革委员

会的最终报告，总结了以往改革努力的成果，

并提出了今后需A要处理的问题。2004年以后，

政府对放宽限制改革的讨论，由“规制改革•

民间开放推进会议”（2004-2007年）、“规

制改革会议”（2007-2010年）继承；新的规

制改革会议成立于2013年，并在2016年由规制

改革促进会议继承。

结构改革特别区域为特别指定的地理区域，

在这些区域中，由于实施符合地方特色的体制

改革，因而可以进行法规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所

禁止的各项活动。通过地方政府和私有企业的

立法提案权，制定这些活动的各项计划。特别

区域的目标在于通过放宽限制搞活地方经济，

并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可能实施的结构改革展

示成功的范例。2002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

《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该法于2003年4月

正式生效。截至2016年11月，政府认定了

1,280个机构改革特别区域。其中包括私有企

业可以开办各类学校的特别教育区域、私有企

业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特别农业区，以及可以

放宽外国专家签证制度的特别国际交流区。

日本在数据通信领域中的体制改革可以追

溯到日本国内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日本电报电

话公司(NTT)1985年的私有化。从那时起，新

结构改革的特别区域

成立的电信运营商(NCCs)就已经通过努力占据

了长途电通信市场的较大份额。伴随着技术的

不断创新，NCCs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电话费

用的大幅度下降。

移动电话的使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了惊

人的增长。1994年，日本将手机租赁制改为直

销制，并于1995年放宽了包含实施新服务费用

计划的各项制度；1998年，日本大大简化移动

电话使用的审批程序，同时还降低了移动电话

申请费用。这些改革促进了移动通信业务的繁

荣，移动用户的人数从1994年3月的213万猛增

到2019年9月上升到1亿7850万。

由于1997年日本放宽限制措施的实施，

NTT被获准进入国际电话市场；而日本主要的

国际电信运营商—国际电信电话公司(KDD)也

获准进入国内电信市场。政府制定了网络连接

的各项规则，并强制解除了有关公有和私有之

间通信连接的禁令。此外，日本还于1998年废

除了有关主要电信公司外商所有权的规定，但

不包括NTT和KDD。1999年7月，NTT分为两大本

地公司（东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和西日本电报电

话公司）和一个长途电话公司。解除限制导致

了电信行业的激烈竞争并不断促进该行业的重

组，其中一个例子便是2000年10月KDD和两大

NCCs公司合并后组建的KDDI公司。

通信行业放宽限制政策所支持的另一大发

展是商业和个人通信互联网使用的增长。

2016年3月，互联网的用户达到1亿0084万人。

拥有超高速宽带（FTTH除外，这里仅指宽带网

速达30Mbps的网络）互联网连接的家庭占比为

99.98%。光纤的使用上升到75.7%。光缆宽带

正在持续普及。

1999年修改的日本《广播法》规定，可以

广播作为部分数字信号的各种类型的数据，即

使这些数据与节目的音像内容无关。此外，在

2003年至2006年间，逐渐引进了数字式电视和

收音广播。2011年7月，以前通过广播卫星以

模拟信号方式播放的“模拟广播”退出历史舞

台，全面进入数字广播时代。高清电视、5.1

声道环绕音响等高品质音视频服务、数据播放

等因此成为可能。

手机电话
价格低廉、服务多样
化的手机电话销售量
不断增加。

通信和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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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自由、公平和全球化”的原则，日

本政府在金融行业实行各项彻底的改革，这便

是所谓的“大爆炸”(Big Bang)式金融改革。

这一领域的体制改革旨在促进日本的私人投资

者参与到金融行业中来。对《日本证券交易法》

的修改消除了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之间所存

在的各种障碍，从而提高了证券市场的吸引力、

竞争力和活力。解除了有关控股公司的禁令，

扩大了证交所和银行的业务范围。

修改后的《日本外汇法》于1998年4月生

效，日本开始完全实行外汇自由交易。这便使

企业和个人可以与外商自由进行交易和结算账

目。1998年12月，日本开始实施一系列的金融

制度改革法律，包括放宽股票交易佣金和非人

寿保险金限制、解除场外证券衍生产品限制以

及允许银行销售投资信托产品的各项规定。自

2001年实施的体制改革措施，使银行可以在场

外销售各种保险产品。

销售业：1974年，日本通过了《大型零售

商店法》，以保护规模较小的独立零售商。20

世纪90年代，日本对该法作了三次修改，放宽

了各项限制规定。其结果是，申请开设大型商

店的企业从1989年的794家窜升到1990年的

1,667家，并在1996年达到2,269的最高值。

1998年，日本颁布《关于大型零售商店保护生

存环境措施法》，该法于2000年生效，替代了

《大型零售商店法》。新法将重点从保护现有

的小型商店转移到保护当地的生存环境上。

1996年，日本改变了粮食销售调整制度，

从原先的限制性许可制度转为人人皆可参与的

登记制度，并在1999年进一步简化了登记程序。

2003年，日本大大放宽了有关酒类销售执照审

批的各项规定，并于2000年取消了余下的人口

和距离标准。关于普通医药品，以往只可在有

药剂师持照的药店里销售。1999年，原本被指

其他领域

定为医药品的维生素等，被新指定为医药部外

品（准药品），在药店以外的商店里也可销售

了。自2009年起，对风险较低的医药品，可以

由已办理登记手续的销售公司销售，扩大了在

超市及方便店等的销售范围。日本于1998年允

许加油站提供自助式加油服务。

交通：日本已经对国内航空业务的规定作

出修改，尤其是那些与供需调整有关的规定。

1997年4月，日本废除有关两、三条航道的规

定，鼓励在航空公司之间引入竞争机制。还是

在1997年，由于羽田机场的新跑道增加了航班

进出港的通道，从而适应新增航空公司的需要。

因此，两家新的航空公司，天马航空公司和北

海道国际航空公司于1998年首航。自2000年起，

航空公司可以自行确定票价，各种打折机票应

运而生，从而导致了整体机票价格的下降。

2012年国内3家廉价航空公司（LCC）开始运营，

国内外旅行变得更经济便捷。

土地和房屋：高层住宅楼促销区的体积比

例提高了，在测量公共区域的体积比例中，除

去了公用楼梯和大厅的体积计算项目。这种测

量方法实际上增加了可以用作居住空间本身的

体积。日本于1998年对《建筑标准法》作出修

改，允许指定的私有组织对建筑进行检验，而

这种检验以前只能由当地的政府机构来执行。

保健和福利：在保健和福利方面，日本实

行私有化制度，包括允许私有机构向老年人提

供保健服务业务（营利和非营利）。而在过去，

这一领域一直为政府的公共服务业所把持。此

外，政府的药品价格制度也已作出修改。自

2000年以来，私有企业就已经可以开设育儿保

健机构，而这些机构以往只能由当地政府和社

会福利组织负责运营。

教育：日本于2000年实行的体制改革允许

没有教学资格证书或从教工作经验的个人担任

公立学校的校长。这样可以将那些具有广泛的

私企从业经验的人员的技能运用到公立学校的

制度中。随后的各项改革放宽了开办私立中、

小学的要求，使国际和民族学校的高中毕业生

参加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变得更加方便。

东京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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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旅游：
LCC航班数量的增加使越来
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日本。



旅游：为了解决访日游客增加而引起的酒

店客房短缺，以及应对这些游客的不同需求，

制定了管理“民泊（家庭旅馆）”（租赁私人

住宅和房间）的法律。 截至2016年春天，在

特殊地区已经部分解禁《旅馆业法》，允许存

在家庭旅馆。

2018年6月，《住宅宿泊事业法》（即民泊

新法）开始生效。根据该法，经营民泊事业单

位必须向地方政府注册、获得许可。

由于海外游客年年增加，日本住宿设施出

现不足。为解决游客的各类需求，日本开始制

定允许“民泊”（租借个人房屋）的相关法律。

此前，有关民泊的法律制度为《旅馆业法》中

的“简易宿所”和《国家战略特区法》中的

“特区民泊”。2018年6月15日，新增了规定

民泊新规则的《民泊新法》。过去，经营民泊

需要获得营业许可和认定，民泊新法出台后，

民泊所用住宅只需注册就可经营民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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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大学
通过教育改革，国际学校或民族学校的学生
获得国立大学的考试资格。


